
特别提示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丰倍生物”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

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5〕1958 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

“主承销商”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90.0000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7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408.3297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1.37%，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09.6703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2,032.8703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63.89%；网上发行数量为 1,148.8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6.11%。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 3,181.6703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49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丰倍生物” A 股 1,148.8000 万股。

根据《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苏州丰倍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

动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814.9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272.70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60.1703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3.89%，其中

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683.8628 万股，网

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76.3075 万股；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2,421.5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量的 76.1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239123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 （T+2 日）

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5 年 10 月 29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

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

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5〕57 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 号）行为的投资者，将

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

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

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5 年 10 月 24 日（T-1 日）公告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

查报告》和《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核查事项之专项法律意见》。

截至 2025 年 10 月 22 日（T-3 日），本次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均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在 2025 年 10 月 31 日（T+4 日）之前将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

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408,329 1.14% 9,999,977.21 12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

1,633,319 4.55% 39,999,982.31 12

3

海富通丰倍生物员工

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2,041,649 5.69% 49,999,984.01 12

合计 4,083,297 11.37% 99,999,943.53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丰倍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

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058，3058

末“5”位数 56701，06701，72519

末“6”位数 249724，374724，499724，624724，749724，874724，999724，124724，034673

末“7”位数 3154267

末“8”位数 55532880，05532880

末“9”位数 06515345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丰倍生物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48,43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丰倍生物股

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上证发〔2025〕46 号）、《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 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5〕57 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

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567 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 9,27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为 7,490,110 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

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

期配售

数量

（股）

无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配售比例

（%）

A类投资者 5,365,140 71.63% 5,549,244 73.00% 555,727 4,993,517 0.01034315

B类投资者 2,124,970 28.37% 2,052,459 27.00% 207,348 1,845,111 0.00965877

合计 7,490,110 100.00% 7,601,703 100.00% 763,075 6,838,628 -

注：A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B�类投资者为除 A�

类外的其他投资机构。 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

所致。

其中余股 1,01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

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中泰元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

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

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

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

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032666

发行人：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9

日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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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6,459,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57.3841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伟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8人，因公务原因，周易、陈仲扬、柯翔、晋永甫、张金鑫5位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公司独

立董事均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股东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948,683,716 96.170577 37,775,300 3.829382 400 0.000041

修订后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948,683,716 96.170577 37,775,300 3.829382 400 0.000041

修订后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986,458,615 99.999919 401 0.000041 400 0.000041

修订后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上述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2、3为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黄笑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内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H股类别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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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三亚路3号，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5,521,3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68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华卫琦先生、王浩先生、齐贵山先生、王清春先生、郭兴田先生，独立董事武常岐先生、王化

成先生、马玉国先生、李忠祥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丛浩先生、刘志军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3、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总裁寇光武先生、监事王剑波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李立民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3,518,388 99.8712 1,716,038 0.1103 286,900 0.0185

丛浩先生、王剑波先生、刘志军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各位监事为公司治理及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0,999,476 95.8520 64,161,250 4.1247 360,600 0.0233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058,510 95.8558 64,132,316 4.1228 330,500 0.02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

修改 〈公司章程〉并

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243,565,783 99.1843 1,716,038 0.6988 286,900 0.11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表决通过。

第1项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第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佘威律师、何新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4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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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兴发集团2025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会议时间：2025年11月6日15:00-16:30

●会议形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1月5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湖北兴发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dmb@xingfagroup.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于2025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以下

简称“业绩说明会” ）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主题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已对外公布（详见2025年10月28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情况，公司决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形式和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5年11月6日15:00-16:30

（二）召开形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李国璋

独立董事：崔大桥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王琛

董事会秘书：鲍伯颖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6日15:00-16:30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

司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投资者于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1月5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mb@xingfagroup.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秋林

联系电话：0717-6760939

联系邮箱：dmb@xingfa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

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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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

5%

以下并触及

1%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世纪城” ）持有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共计62,826,5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836%，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广东世纪城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东世纪

城已于2025年6月19日至2025年10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174,999股。 本次权益变

动后，广东世纪城持股比例由5.96893534%下降至4.99999836%，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5%以下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东莞市南城区东莞大道世纪城办公楼二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19日-2025年10月27日

权益变动过程

2025年6月19日至2025年10月27日期间， 广东世纪城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174,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6893698%，持股比例由

5.96893534%下降至4.99999836%。

广东世纪城本次减持股份主要是出于自身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股票简称 新能泰山 股票代码 000720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217.4999 0.96893698

合 计 1,217.4999 0.9689369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7,500.1557 5.96893534 6,282.6558 4.999998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500.1557 5.96893534 6,282.6558 4.999998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其他相关说明

广东世纪城本次减持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广东世纪城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

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广东世纪城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2.广东世纪城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